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在网吧结识的朋友说

要“一起创业”， 奉贤小伙汤某说

服老爸拿出积蓄 10 万元加盟。 谁

知， 这一切都是一名外债累累者的

谎言。 近日经奉贤区人民检察院起

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潘某

犯诈骗罪， 有期徒刑 1 年 6 个月，

并处罚金 2万元， 责令潘某退赔被

害人汤某 4万元。

2019 年 12 月 20 日， 家住奉

贤的小汤带着从网吧结识朋友小潘

来到父母家， 告诉父亲自己要和小

潘打算合伙开办奶茶店。 他们了解

到加盟某奶茶店至少需要 20 万元，

经初步规划， 约定先各筹 5 万元，

所以一起来到家里筹款。

汤父听后， 拿出积蓄 10 万元

表示支持。 当日， 两人决定， 由小

汤先拿出 5万元暂存于小潘所建的

“公账” 上， 随后小潘再找自己岳

父借款补上自己的份额， 双方签订

了关于合作开奶茶店的协议。 签了

“合作协议” 的小汤意气风发地回

到网吧， 碰到了常驻该网吧的老

徐， 老徐告诉小汤不要受骗， 小潘

外债很多， 劝其火速“撤资”。

果不其然， 当小汤联系到小潘

时， 他手头只剩 1万元了。 次日， 小

汤收到 1万元退款和小潘手写的欠条

及 12 月底还款协议书。 然而直到今

年 3月底， 小潘不但未能还款， 甚至

逐渐失联。 无奈之下， 小汤到派出所

报案称被骗。 民警经过侦查， 4 月 14

日将嫌疑人潘某抓获归案。 到案后的

潘某如实交代了其以合开奶茶店名义

骗取小汤钱财用于归还个人债务的犯

罪事实。 虽然自己确实咨询过加盟某

奶茶店事情， 但外债催还紧迫， 于是

就在拿到小汤的“投资” 当日挪用掉

了， 也不打算归还。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召开新

闻发布会通报打击惩治“套路贷”

犯罪案件工作情况， 并发布“套路

贷” 犯罪典型案例。 记者从发布会

上获悉， 虹口区检察院自 2018 年

至今， 共办理“套路贷” 审查逮捕

案件 75 件 195 人， 批准逮捕 156

人， 审结“套路贷” 审查起诉案件

50 件 126 人， 提起公诉 115 人。

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 1 件， 恶

势力案件 6 件 22 人。 对套路贷实

行全链条打击， 处理套路贷 10 人

以上共同犯罪团伙 3 个， 5 人以上

共同犯罪团伙 8个。

“套路贷”恶势力犯罪团

伙，分工协作“套路”钱财

在其中一起典型案例中， 2015

年起， 汪某某、 高某某等人利用开

设的小贷公司， 以民间借贷为诱

饵， 以行业规定、 手续费、 好处费

等为名， 诱使被害人签订虚高借款

金额的借条并带被害人至银行转

账， 制造被害人已取得全部虚高借

款的假象， 再以各种借口认定被害

人违约， 后使用言语威胁、 上门骚

扰、 提起诉讼等方式讨要虚高欠

款， 以达到非法占有被害人财产的

目的。 上述人员以汪某某为首， 由

汪某某负责公司管理、 洽谈客户、

提供资金、 提起诉讼等， 高某某与

汪某某合作， 负责介绍客户、 拆借

资金等， 另有业务员负责招揽客

户、 协助走账等， 共同实施“套路

贷” 违法犯罪活动， 扰乱经济、 社

会生活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 系恶势力。 经查， 汪某某利

用上述手段， 骗得被害人陈某某、

苏某某、 栾某某等人共计人民币

250 余万元， 欲骗取被害人倪某某

钱款未得逞， 高某某利用上述手段

骗得被害人苏某某 184.5万元。

虹口区检察院以汪某某、 高某

某系套路贷恶势力犯罪团伙向虹口

法院提起公诉， 经审理， 汪某某、

高某某因犯诈骗罪， 分别被判处有

期徒刑 14年， 有期徒刑 11年。

据检察官介绍， 该案是虹口区

检察院成功办理的一起套路贷恶势

力犯罪案件， 涉及人员较多， 数额

特别巨大。 汪某某利用自己开设的

融资公司， 将一批闲散中介、 小贷

公司人员聚集在周围， 在放贷过程

中互相介绍客户、 拆借资金， 还使

用威胁、 滋扰等手段讨债， 汪某某

等人的行为， 严重扰乱经济、 社会

生活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

响， 应当予以严惩。

本案中有 3名被害人是在他处

借款未还， 到汪某某等人处借款平

账， 检察官提醒借款人， 消费要理

性，不要超过自身经济能力承受范围。

谎称虚假交易，诱骗被害

人过户房屋

另一起典型案例中， 被害人赵某

于 2009 年 9 月经胡某某介绍向王某

借款， 并签订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22

万元的借条， 实际到手人民币 17 万

元。 后于 2009 年 11 月， 因无力还

款， 被迫接受王某及胡某某 （已网上

追逃） 所提出的通过将其位于本市虹

口区广中路一处房屋进行虚假交易的

方式骗取银行贷款用于平账。

2010 年 3 月 2 日，王某伙同陆某

某、 朱某及胡某某等人以还清银行贷

款即再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将房屋归

还为名， 诱骗被害人赵某与被告人陆

某某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并将价值人

民币 78.07 万元的该房屋过户至陆某

某名下。 后陆某某、朱某于 2014 年 4

月至 2016 年 1 月间多次将该房屋抵

押借款，并于 2016 年 4 月 1 日将该房

屋以人民币 120万元出售他人。

虹口区检察院以王某、 陆某某、

朱某犯诈骗罪向虹口法院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定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

有期徒刑 1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陆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

刑 1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20 万元；

朱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20万元。

被“朋友”骗走投资款，小伙奶茶创业梦碎

虚假房屋交易骗取贷款平账？套路！

贷款中介、小贷公司人员参与“套路贷”获刑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陆烨波

入职一年， 公司都没签劳动

合同， 离职后， 小谢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未签劳动合同

双倍工资差额。

近日， 金山法院审结了一起

确认劳动关系纠纷案， 某投资有

限公司因未在法定期间与员工签

订劳动合同， 被判支付未签劳动

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5万余元。

上班一年 仅签《登记表》

2018 年 10 月， 小谢入职了

一家投资有限公司从事工程设计

工作， 入职之初， 双方经协商签

订了 《入职人员登记表》， 明确

了公司名称、 员工身份信息、 薪

酬构成及试用期期限， 不过公司

始终未通知小谢签署劳动合同。

2019 年 9 月， 小谢因对公

司管理机制不满， 提出辞职。

同年 10 月底， 小谢正式离开公

司。

小谢认为， 自己入职公司一

年， 公司始终未与自己签订劳动

合同， 应该支付未签劳动合同双

倍工资差额， 遂申请劳动仲裁，

要求确认双方的劳动关系并要求

公司支付双倍工资差额。

劳动仲裁委作出裁决， 对小

谢与公司的劳动关系予以支持，

并要求公司支付小谢未签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差额 5万余元。 公司

对裁决不服， 诉至法院。

公司称， 认可与小谢的劳动

关系， 但认为双方已签订了 《入

职人员登记表》， 该登记表一式

两份， 实际上就是简易版的“劳

动合同书”。 且 2019 年 9 月， 公

司人事负责人曾通知小谢签署正

式的劳动合同， 但被小谢以休假

为由拒接签署。 小谢辩称， 《入

职人员登记表》 并不具备劳动法

规定的必备条款， 不能视为双方

已经签订劳动合同。

和劳动合同是一回事吗？

根据规定， 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 应

当及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自用工

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向劳

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

首先， 劳动合同应具备劳动合

同期限、 工作内容、 劳动报酬等必

备条款， 填写格式文本的入职人员

登记表不等同于签订劳动合同。

其次， 公司并未能提供充分有

效的证据证明其于 2017 年 9 月通

知小谢签订劳动合同而小谢拒签，

即使存在该种情形， 因公司未能自

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书面通知小谢

续签书面劳动合同， 亦应当支付相

应期限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

额。

结合公司在庭审中的陈述， 其

确认未及时签订劳动合同的原因是

“公司刚刚开始筹备， 管理上不规

范， 导致未签订”， 故法院对公司

的相关意见不予采纳。

最终， 法院驳回了公司的诉讼

请求， 确认了公司与小谢的劳动关

系， 并要求公司支付小谢未签劳动

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5万余元。

【法官说法】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是法定义务， 用人单位必须

认真履行义务，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

月内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到期后， 用人单位也需要在到

期后一个月内与劳动者续签劳动合

同 ， 否则要承担二倍工资法律责

任。

实践中， 部分用人单位不与劳

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以及签订不

规范的现象仍较为普遍。

需要明确的是 《入职人员登记

表》、 《员工须知》、 《审批表》 等

材料反映的是员工的基本情况， 并

不具备劳动合同的全部必备条款，

一般缺乏劳动合同的期限、 劳动保

护条件等条款， 不能视为书面劳动

合同。

以 《入职人员登记表》 等文书

代替书面劳动合同的行为， 不仅不

能免去签署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

公司还面临支付未签署书面劳动合

同双倍工资的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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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醉驾 5人包庇 6人获刑
检察机关在一起醉驾案中追诉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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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法治报通讯员 张馨月

一人酒后驾驶撞到信号灯， 最

终 6个人被判刑， 其中有 3 人此前

与车主素不相识， 这是什么剧情？

近日， 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

一起特殊的醉驾案。

醉驾找人顶包

4 月 1 日凌晨 4 时许， 路人报

警浦东新区某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 一辆河南号牌的轿车撞到信号

灯杆， 造成灯杆和轿车均严重受

损， 现场未发现驾驶员。 民警到场

后开展现场勘查， 4 时 45 分许，

一辆白色轿车在距现场 200 多米处

停下， 从车上先后下来两名男子，

走在前面的王某向民警报称系其驾

车不慎撞击信号灯造成事故， 刚才

返家取忘带的驾驶证后由朋友送其

回到现场， 尾随王某身后的另一男

子李某亦向在现场的牵引车司机指

称王某系肇事车司机。 交警将王某

带离现场， 在制作询问笔录过程

中， 发现王某一再坚持是其驾车发

生的事故， 但无法说清行驶轨迹以

及如何发生的撞击事故， 这些引起

了民警的怀疑。

后经进一步侦查发现， 肇事司

机实为车主韩某， 民警于当日 11：

15 分许将韩某抓获， 经对该韩某

血液内酒精含量检测发现， 已达醉

酒程度。

面对确凿证据， 韩某承认了醉

酒驾车并在一辆路过事故现场车上

三名男子帮助下， 找人实施顶包的

事实。

“好心”帮忙“包庇”

原来， 当日凌晨 3：25 分， 韩

某醉酒后驾驶自己车辆撞到信号灯

造成交通事故。 想到自己酒后驾车

会被警方追责且无法获得保险理

赔， 正懊恼不已苦思对策时， 由周

某驾驶， 搭载李某和姚某的一辆小

轿车经过事发路口并停下查看事故

情况， 韩某主动上前搭讪， 告知对

方自己因酒后驾车酿成事故， 手机

也在此次撞击中损坏， 谈及想找人

顶包， 请求对方帮忙将其带至同事

白某住处， 找事故顶包者。

与韩某素不相识的周、 李、 姚

等三人竟然满口答应帮忙， “好

心” 地把韩某载到白某处并护送其

上楼， 发现白某也喝酒了无法顶

包， 韩某请求白某帮着找人顶包，

李某也在一旁摇唇鼓舌帮着韩某说

动白某， 白某遂通过微信联系了王

某顶包。 周某等人便又驾车将韩某

送到王某处， 韩、 王二人互换上衣

后， 周某等人又驾车把王某载到了

事故现场进行顶包。 路上， 见王某

脸露怯意， 李某还为其加油打气并

把手机号留给了王某。 抵达现场，

李某跟随王某后面查看情况， 看到

王某上了警车， 被警察带离， 遂返

回轿车， 让躲在车内的韩某放心，

又一起把韩某送回了家。 在前往白

某和王某住处及返回事故现场、 送

韩某回家过程中， 李某等人使用了

姚某的手机进行导航， 且姚某是江

苏号牌车辆的租赁者。

5人包庇罪分别获刑

浦东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 韩

某醉酒后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 其

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的规定， 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除此之外， 检察机

关还认为韩某指使他人作伪证进行

包庇， 其行为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的规定， 涉嫌妨害作证

罪， 应追加这一罪名起诉。 近日，

法院作出判决： 韩某因犯危险驾驶

罪判处 2个月 10天拘役， 并处罚金，

因犯妨害作证罪被判处拘役 3 个月。

数罪并罚， 执行拘役 5 个月并处罚

金。

同时， 通过审查案件， 浦东检察

院认为王某、 白某以及网约车上的周

某、 李某、 姚某 5人涉嫌包庇罪， 于

是积极引导侦查， 向公安机关发出补

充移送起诉通知书， 对 5 人进行追

诉。 近日， 浦东法院以包庇罪， 分别

判处王某等 5名被告人拘役 2个月。

【检察官说法】

韩某本欲逃脱法律追究， 谁知拖

了 5 个人下水 ， 自己也被追加了罪

名， 延长了刑期。 而助人为乐也要明

辨是非， 枉顾法律， 只会 “好心” 办

坏事， 如本案中的王某等 5 人响应韩

某找人顶包的念头， 积极行动予以配

合， 非但让自己陷入法网， 还让韩某

被加了一罪。

入职登记表不算劳动合同！

金山一企业被判支付双倍工资


